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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，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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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;
忽
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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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美
阈
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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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例
擊
：
并

東
京.

通訊一厶:
今
灣
智
識
界
李
臣
谷

二
人
：當
時
有
警
察
在
期
〈 

仪
袖
手
旁
觀
；此
神
排
外
行 

山
已
答
履
外
交
團:
謂
務
必 

十•二
惟
N

准
公
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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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
的

奪
。。爲
要
求
分
灣
自
治
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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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抵
東
京
。。向 

日
本
政
治
界
諸
領
袖
請
願
。。李
等
四
人
及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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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人
多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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冬
連
動
設
立
台
灣
議
會
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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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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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違
犯
治
安
警
察
條
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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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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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覓
保
釋
出:
現
定
於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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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
五
日
開
始
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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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 

計
被
捕
自
治
派
人
共
約
五
拾
名
。。據
李
専
聲 

稱
。。去
冬
彼
等
被
捕
前
後
。。台
灣
總
督
內
田
氏 

00百
計
設
法
破
壊
自
治
運
動
。。威
迫
利
誘
。。舞

并
不
加
以
卜
涉
： 

動;
雖
然
波
斯
政 

竭
力
保
護
外
人
安

著
諭
1

蹴
爲
〔波
斯
與
美
阈
〕，上式屮譏

是
獅
及
野. 

國
領
事
笠.

1

謂
英
國
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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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
謀
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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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令
波
斯
及
美
國
間
狡

生
爭
論
。。以
防
阻
美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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波
斯
北
方
煤
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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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使
德

普
通
恐
將
專
家
委

國
之
罵
克
及
卸
濟. 

乙
而
曰
國
亦
受
大

2

致
國
家
破
裂 

領
萊
亞
境
問
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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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
爲
重
安
之
爭
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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佈
敢
者

陳
岳
英
先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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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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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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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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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以
澄
心
診
候
故
能
着
手

醫
道
淵
我
不
透
參

學
堂
之
聘
敎 

心
築
經
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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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
細
儿
疾
伤

席
約
竣
本
思
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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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
以
知
交
相
挽
遂
其
親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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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
停
取
便
往
來
之
地
僑
界
緒
力
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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欲
保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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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
請
於
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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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
意
焉
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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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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敗

朱
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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駱
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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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
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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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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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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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
爾
呂"

黨

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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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
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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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
之
本
京
接
得
消
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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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
馬

嚴
令
工
政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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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
止 

會
議
；
聞
此
是
對
付

尼
亞
國
大
部
一 

各
人
開
反
對
一

共
產
黨
之
宣
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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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
共
産
之
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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爾
幹

牛
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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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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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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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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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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